
附件2
报 价 书
致：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（参选单位名称），递交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团体补充医疗保险竞争性比选 的报价文件，我们愿意遵照比选公告的要求承担本项目的保险服务，并对之负法律责任。
在此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完全理解和接受贵公司比选公告的一切规定和要求。
二、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保费及补充医疗金的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      元
1.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保费按年龄分段报价，以最终比选人数，计算含税总价。投保人员暂定248人；其中65周岁（含）以上91人、65周岁以下157人，参选人报价中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义务，详见下表：
团体补充医疗保险
	比选人员
	保险 项目
	保障内容
	保险
金额
	单价
	人数
	合计
	备注

	






65岁以下人员
	意外医疗保险
	比选人因意外在医院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需的医疗费用（乙类、自费），在免赔50元后按照100%的比例赔付。
	2万元
	
	157
	
	

	
	补充住院医疗
	比选人因疾病或意外住院（含特病门诊）治疗发生的合理费用按90%比例赔付。
	4万元
	
	157
	
	

	
	门急诊
保险
	比选人因疾病在医院治疗发生的合理费用（含门诊、急诊），在免赔500元/人/年后按照80%比例赔付。
	5千元
	
	157
	
	

	
	住院津贴
	比选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需住院治疗，按实际住院天数给付住院津贴，全年以180天为限。
	100元/天
	
	157
	
	

	
	重大疾病医疗
	在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，经专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（连续投保的不受此限）本合同所指的30种重大疾病，并在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医院接受治疗的，发生的合理且必需的住院医疗费用、特殊门诊医疗费用、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（含乙类、自费），保险人承担医疗费用责任。
	20万元
	
	157
	
	

	65岁（含）以上人员
	意外医疗保险
	比选人因意外在医院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需的医疗费用（乙类、自费），在免赔50元后按照100%的比例赔付。
	2万元
	
	91
	
	

	
	补充住院医疗
	比选人因疾病或意外住院（含特病门诊）治疗发生的合理费用按90%比例赔付。
	4万元
	
	91
	
	

	汇总金额
	                元/年


2.补充医疗金
补充医疗金以暂定金额80万/年（含管理费，管理费费率为1%）计入总价。若我司中标，将按照当年实际发生的金额由我司代付。
参选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年   月   日   

附件3
授权委托书

本人（姓名）系（参选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委托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。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递交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团体补充医疗保险竞争性比选文件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委托期限：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参选人：（盖参选人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
身份证号码：

年   月   日
	

（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）

	
	

（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）


附件4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
参选人名称：
单 位 性质：
地      址：
成 立 时间：  年   月    日
经 营 期限：
姓  名：   性别：   年龄：    职务：
系（参选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
特此证明。

参选人：（盖参选人公章）

年  月   日
	

（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面）


	
	

（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背面）



注：如由法定代表人参选并签署参选文件，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，否则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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